
正确选择穆斯林的领袖 
 

  

 

 
 

                          

 

 
 
 
让我们大家一起坚定对安拉的虔诚敬意吧！服从安拉的一切命令，远离安拉所禁止

的一切吧！我们期盼在今世与后世都能够得到安拉饶恕。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大家都知道，大选是一个人民自己选择出将会统治并且建设一个国家的合格领袖的

过程。在执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比如说马来西亚，国家的领导阶层将会以大选的

方式来决定。每一位注册为选民的公民都拥有权利投票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领袖。 
 
大多数的宗教学者们都认为，每一名穆斯林都有责任参加投票。这是因为，在大选

时投票是属于人民选择领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在一个国家里，选择一名领袖是人

们必须做到的天命，如果你有这个被赋予的责任而不去执行的话，算是非法的

（haram）。 
 



据 Imam Abu Daud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如果三人出门旅行，推举一人负责。” 
 
众宗教学者们也认为，通过民主制度的系统选出来的领袖是一项必须做到的

（harus）世俗的任务。这在教法里被称作是“ الِإباحَةُ الَأشْياءِ في الأصْلُ ”，意思就是

“一切事物的根本是允许”。大选也算是一种人们对社会的一种誓言（bai’ah）。

一部分宗教学者认为大选的概念其实是是属于互相帮助、在有益处的事情方面互相

扶持的一种做法。就像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筵席”章，第 2 节里说道：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橫暴而互助。”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最近有报告指出，我国有大约有十八万的成年的马来人仍然还没有登记为选民。其

中一大部分的人是年轻人，也包括一些公务员。这是一项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事

情，这证明了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们对选择领袖这项责任还没有足够的正确认识。 
 
在我们国家的选举系统里，每一名登记为选民的公民都有责任决定能够代表人民心

声的国会议席和州议席的领袖。民主政策的系统也给予了只要是有资格的人都可参

选、竞争并且成为领袖的自由。所以，各界不同层次的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理念可以

出面成为领袖的侯选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民们有责任在国会议席和州议

席的阶段选出最好的领袖，以便能以最好的方式领导人民。 
 
当我们身为选民履行责任的时侯，我们应当事先了解一名合格的领导所该拥有的特

性。《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圣训给于了我们许多参考指导

我们所要选择的领袖所具备的条件。其中包括，领袖必须是一名对安拉和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予平安）都忠诚的人、要谨守五番拜功、在任何行动中保持敬畏安

拉、紧跟《古兰经》和圣训的精神、不辜负人民的信托、不欺骗、不自私、要劝善

戒恶等等许多优良的品德。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朝觐”章，第 41 节里

说道： 
 
 



                           

                

 
“如果我使那些人在地面上得势，他们将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劝善戒恶。万事

的结局只归真主。” 
 
当先知达五德（愿主赐予他平安）被选为一名领袖的时候，至高无尚的安拉告诫

他： 
 

                             

                         

               

 
 
“达五德啊！我确已任命你为大地的代治者，你当替人民秉公判決，不要顺从私

欲，以免私欲使你叛离真主的大道；叛离真主的大道者，将因忘却清算之日而受

严厉的刑罚。” 
——《古兰经》“萨德”章，第 26 节 
 
我们不要将臭名昭著、善于跟随私欲、接受贿赂的人选为领袖。我们应该选择拥有

优良品德、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公正、正义及愿意接受人民意见、不会急于攀升官

位的领袖。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总而言之，这次的演讲要呼吁来参加聚礼的大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该认真履行

自己的责任，登记为选民。当大选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应该完成自己作为选民的任

务。轻视或者是忽视投票的责任会带来不良的结果。难道我们要被不守诚信、不会

执政、甚至是不信道的、公然反抗安拉律令的领袖来领导我们国家吗？我们要选择

信仰伊斯兰教的、可以完成安拉给予的任务的、遵行伊斯兰教法的、维护民生和谐

的领袖。 
 



 

                                

             

 
“信道的人们啊！你們不要舍信道者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你们欲为真主立一个

不利于你们的明证吗？” 
 

. 

 


